
 

农银人寿金穗财富悦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一、 风险提示 

农银人寿金穗财富悦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是一款万能型保险产品，其结算利率

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您仔细阅读本产

品说明书。本说明书未尽事宜,请参照农银人寿金穗财富悦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条

款。 

 

二、 产品基本特征 

1. 万能保险的运作原理及投资策略 

我们为万能保险产品设立了单独账户，该账户是为履行本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利益设立的保单

账户。按合同约定，我们在扣除一定费用后，将保险费转入账户，并定期结算账户价值。万能产品为账户

价值提供最低收益保证。 

公司秉承合规稳健的投资运作理念，注重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协调统一，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

谨慎投资。 

 

2.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以下两项中金额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2）本合同已支付的全部保险费-（本合同已经部分领取的金额+本合同已经给付的养老年金）。 

 

养老年金：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首次养老年金领取日（含）起，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零时生存，我们将按该养

老年金领取日的保单账户价值的 2%给付养老年金。 

养老年金给付后，保单账户价值等额减少。 

 

养老年金领取频率、开始领取年龄及领取日： 

养老年金领取频率为年领。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由您和我们在投保时约定。 

养老年金领取频率与开始领取年龄在保险单上载明。 

养老年金的开始领取年龄分为六十五周岁、七十周岁、七十五周岁、八十周岁和八十八周岁，您可选

择其中一种作为本合同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 

首次养老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年满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第二次及以后的养老年金领取日为首次养老年金领取日在之后每年的对应日，如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

以当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您在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前，以书面形式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可以变更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后，不得变更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 
 

3.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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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

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4. 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交费方式 

保险期间 交费方式 投保范围 

终身 

一次交清 

0 至 70 周岁 期交：3 年交、5 年交、10

年交、20 年交、30 年交 

经我们审核同意，您可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随时支付追加保险费或按相关约定转入保险费。 

在支付首期期交保险费后，您应当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后 60 日内支付当期应支付的期

交保险费。如果您在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后 60 日内未支付期交保险费，不影响本合同效力，但视为您自动放

弃支付该期期交保险费，后续您可继续按本合同的约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后 60 日内支付当期期交保

险费，直至交费期间届满。 

 

5. 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包括保险责任（养老年金和身故保险金）、责任免除、保单账户结算、保单贷款和

退保金等，具体内容详见本合同条款。 

 

三、 保单账户 

1. 保单账户 

我们于本合同生效日设立保单账户，用于记录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2. 保单账户价值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本合同有效，保单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保单账户建立时，如果您支付了一次交清保险费，保单账户价值为一次交清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

后的金额； 

（2）保单账户建立时，如果您支付了期交保险费，保单账户价值为您首次支付的期交保险费扣除初始

费用后的金额；您后续每次支付期交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您当次支付的期交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

的金额等额增加； 

（3）您每次追加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您当次支付的追加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金额等额增加； 

（4）按相关约定转入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当次转入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金额等额增加； 

（5）我们发放持续奖金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我们实际发放的持续奖金的金额等额增加； 

（6）我们结算保单利息后，保单账户价值按当月结算的保单利息等额增加（有关保单利息，请参照本

合同条款第 5.6 条）； 

（7）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您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和本合同条款第 8.2 条计算

的费用等额减少； 

（8）本合同终止时，保单利息的结算参照本合同条款第 5.6 条的规定； 

（9）我们按本合同的约定给付养老年金后，保单账户价值等额减少； 

（10）我们按本合同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后，保单账户价值降为零； 

（11）如果有约定的其他影响保单账户价值的情形发生，保单账户价值按约定增加或减少。 

我们将每年至少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 

 

3. 费用收取 

（1）初始费用 

您每次支付保险费后，我们收取保险费的一定比例作为初始费用，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计入保单

账户。 

①一次交清保险费的初始费用：一次交清保险费初始费用的具体收取标准见下表： 

一次交清保险费 初始费用比例 

人民币 50000 元及以下部分 5% 

人民币 50000 元以上部分 3% 

②期交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每期期交保险费初始费用的具体收取标准见下表： 

保单年度 初始费用比例 



基本保险费 额外保险费 

第 1 年 30% 5% 

以后各年 5% 5% 

③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我们按追加保险费的 1%收取。 

④按相关约定转入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我们按相关约定转入保险费的 1%收取。 

（2）退保费用 

您解除合同或者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我们将收取退保费用，退保费用为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通

知书之日保单账户价值或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 

各保单年度具体退保费用比例如下： 

保单年度 
第 1个保

单年度 

第 2个保

单年度 

第 3个保

单年度 

第 4个保

单年度 

第 5个保

单年度 

第 6 个保单

年度及以后 

退保费用

比例 
5% 3% 1% 1% 1% 0% 

 

 

4. 保单账户结算 

（1）结算利率 

每月 1 日为结算日，我们在每月的结算日根据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收益率，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

并在结算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布。我们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结算利率超过最低

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2）最低保证利率 

指本合同保单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本合同的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1.5%，对应的日利率为

0.004079%。 

（3）保单利息 

保单利息在每月结算日零时或本合同终止时根据计息日数按复利结算。 

在结算日零时结算，计息日数为本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日数，结算利率为公布的结算利率。 

在本合同终止时结算，计息日数为本合同当月的实际经过日数，结算利率为我们最近一次已公布的结

算利率。 

 

5. 持续奖金 

若本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在本合同生效日起第 6 个保单周年日按前 6 个保单年度追加保险费和按相关

约定转入保险费之和的 1%发放持续奖金；若本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在本合同生效日起第 7个及以后的每个

保单周年日按该保单周年日的前一个保单年度追加保险费和按相关约定转入保险费之和的1%发放持续奖金。

持续奖金以增加保单账户价值的方式发放。 

 

6. 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若本合同有效且没有未偿还的未还款项，您可在犹豫期后向我们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您申请

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的，请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后，保单账户价值将按您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和本合同条款第 8.2 条计

算的费用相应减少。 

在您与我们约定的首次养老年金领取日之前，每个保单年度部分领取的金额不得超过所交保险费的

20%。 

 

四、 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为 40 周岁男性，一次交清保险费 1 万元，第 2 个保单年度初追加保险费 1 万元，第 11 个保

单年度初追加保险费 1 万元，在 88 岁时按年领取养老年金。假设不发生部分领取，则享有的各项保单利益

演示如下: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年末

年龄 

保险

费 

追加

保险

费 

累计

保险

费 

初

始

费

用 

进入

保单

账户

的价

值 

最低保证利益演示 万能结息利益演示 
持

续

奖

金 

账户

价值 

现金

价值

（退

保金） 

身故

保险

金 

养老

年金 

账户价

值 

现金价

值（退

保金） 

身故保

险金 

养老年

金 

1 41 10000 0 10000 500 9500 9643 9160  10000  0 9833 9341  10000  0 0 



2 42 0 10000 20000 100 9900 19836 19241  20000  0 20423 19810  20423  0 0 

3 43 0 0 20000 0   20133 19932  20133  0 21138 20927  21138  0 0 

4 44 0 0 20000 0   20435 20231  20435  0 21878 21659  21878  0 0 

5 45 0 0 20000 0   20742 20534  20742  0 22643 22417  22643  0 0 

6 46 0 0 20000 0   21053 21053  21053  0 23436 23436  23436  0 100 

7 47 0 0 20000 0   21470 21470  21470  0 24360 24360  24360  0 0 

8 48 0 0 20000 0   21792 21792  21792  0 25212 25212  25212  0 0 

9 49 0 0 20000 0   22119 22119  22119  0 26095 26095  26095  0 0 

10 50 0 0 20000 0   22451 22451  22451  0 27008 27008  27008  0 0 

11 51 0 10000 30000 100 9900 32836 32836 32836 0 38200 38200 38200 0 100 

20 60 0 0 30000 0   37659 37659  37659  0 52199 52199  52199  0 0 

30 70 0 0 30000 0   43705 43705  43705  0 73632 73632  73632  0 0 

40 80 0 0 30000 0   50721 50721  50721  0 103865 103865  103865  0 0 

50 90 0 0 30000 0   56533 56533  56533  1131 140710 140710  140710  2814 0 

60 100 0 0 30000 0   53607 53607  53607  1072 162176 162176  162176  3244 0 

65 105 0 0 30000 0   52201 52201  52201  1044 174108 174108  174108  3482 0 

 

温馨提示: 

①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

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利益演示水平 

②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益演示为最低保证利率 1.5%，万能结息利益演示为结算利率 3.5% 

③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初始费用、进入保单账户的价值为保单年度初的数值；账户价值、现金价值（退保金）、身故

保险金、养老年金、持续奖金为保单年度末的数值 

④现金价值（退保金）：即本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通常体现为在保单年度末解除本合同时，我们向您退还的金额 

⑤上述利益演示中的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后保留整数位，具体以保险合同载明为准。 

五、 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 

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

同，我们将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

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2、退保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

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您解除合同或者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我们将收取退保费用，退保费用为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通

知书之日保单账户价值或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 

各保单年度具体退保费用比例如下： 

保单年度 
第 1个保

单年度 

第 2个保

单年度 

第 3个保

单年度 

第 4个保

单年度 

第 5个保

单年度 

第 6 个保单

年度及以后 

退保费用

比例 
5% 3% 1% 1% 1% 0% 

 

 

六、 信息披露 



1. 每月第一日为利率结算日。我们结合万能保险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在利率结算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确

定并公布上月的账户结算利率。 

2. 您可以通过公司网站（www.abchinalife.com）或拨打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95581 或 4007795581 来了解每

月结算利率；在每一保单年度，我们将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告知您保单账户价值的具体状况。 

3. 我们将在保险单犹豫期内对您进行新单回访，回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为保障您的权益，通过您投保时预留的信息，确认受访人是否为您本人； 

B. 您是否了解购买的是保险产品； 

C. 您是否收到保险合同并亲笔签收回执； 

D. 投保资料是否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签名，是否已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并签名； 

E. 您是否了解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相关规定； 

F. 您是否了解犹豫期的起算时间、天数以及犹豫期享有的权利，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有损失； 

G. 您是否了解收益的不确定性，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收益是不确定的，收益多少取决于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是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

为对未来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账户利益可能低于演示水平； 

H. 您是否了解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的比例或者金额； 

I. 您是否了解购买的是期交或一次交清产品。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知悉本产品的产品基本特征、账

户、利益演示、犹豫期及退保、信息披露等相关事宜。同时，本人理解本产品说明书中的利益演示是基于

本公司的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本产品说明书中有关该产品的说明、解释或表述，如与保

险合同的条款或规定不一致时，均以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规定为准。 

 

 

签名（投保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